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3-008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签署设备采购合同暨印尼青美邦镍资

源项目二期工程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设备采购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

在具体实施内容、进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设备采购合同的签订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

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暨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目二期进展情况 

为推动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目制造

绿色智能，推动中国装备迈向全球产业，建设全球竞争力的红土镍矿湿法冶金高

科技绿色制造园区，公司控股子公司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浙江伟明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伟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明环保设备”）

于2022年11月21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同签署了《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协议》，双方将

在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目二期红土镍矿湿法冶金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智能化系统

集成、设备与工程安装方面共同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目绿色

智能制造的发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暨印尼青美邦镍



 

 

资源项目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36）。 

双方基于2022年11月21日签订的《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协议》，2023年2月17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美青邦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美青邦”）

与伟明环保设备就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目二期工程槽罐采购事宜签署三份《青美

邦二期红土镍矿湿法冶炼项目槽罐采购合同》，伟明环保设备将向浙江美青邦提

供共计87台套槽罐和服务，合同暂定含税总价48,324万元。本次签署设备采购合

同将有力推动公司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目二期快速推进。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签署的设备采购合同在印尼青美邦

镍资源项目已审批的额度内，不需要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签署

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伟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项光明 

注册资本：5,00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年6月2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滨海四道88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设

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子、

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保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承

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伟明环保设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伟明环保设备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经查

询，伟明环保设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美青邦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伟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1、鉴于：（1）甲方因青美邦二期红土镍矿湿法冶炼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建设所需，双方已于 2022 年 11 月签订了《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协议》，约定青美

邦二期主体常压设备（高压与 CCD 除外）交由乙方设计、制造及现场制作，乙

方产品设计经甲方认可后，另行签署合同；（2）鉴此，双方约定由乙方根据本合

同条款向甲方提供 29 台套槽罐（包含材料、制造以及现场制作、调试）和服务，

三份合同共计 87 台套槽罐和服务。 

2、合同标的：槽罐为涵盖甲方建设工程的 12 个类别，共计 87 台（29 台 

/29 台/29 台）各规格及材质的非标槽罐。本合同所供槽罐应是全新的、技术先

进的、成熟的、安全的、经济的和完整的，槽罐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技

术规范和性能应符合技术规定和设计要求。 

3、合同价格：合同分别暂定含税总价 16,116 万元/16,108 万元/16,100 万元

（合计为 48,324 万元）。具体按项目现场过磅重量和约定的综合单价，以及按

付款方式结算。甲方按合同约定分四期支付货款。 

4、交货时间和方式：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时间（甲方至少应提前一个月通知）

将槽罐材料运送至烟台港口或张家港港口或者国内其它港口甲方指定仓库，不负

责卸车及装船。甲方组织接收。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完成槽罐的现场制作。 

5、槽罐的保质期为 12 个月，自合同项下各子项全部槽罐在最终验收合格

之日开始计算。 

6、知识产权：关于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图纸、甲方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

托编制的技术规范以及反映甲方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

的归属于甲方。乙方所有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等，甲方无权私自使用或

透露给第三方，因技术泄密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可向甲方进行追偿。本合同

所涉及的图纸，无论甲方提供还是乙方提供，乙方均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与传播。 

7、索赔和违约责任：因乙方原因，乙方逾期未完成现场制作且最终验收合

格并正式移交给最终用户的，乙方应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如因甲

方原因暂缓提货或逾期的，对于乙方已经完成预制的材料部分，经双方核实后，

按合同项下对应的材料单价以及确认的清单重量计算金额，甲方须在 30 个工作



 

 

日内先行向乙方支付对应的款项并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并按合同约

定同比例支付给乙方逾期违约金。 

8、合同争议的解决：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

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买卖双方均同意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根据其现行有

效的仲裁规则和程序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深圳或者上海。 

9、合同生效：本合同双方完成签字盖章之日期为合同生效日。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设备采购合同将有力保障公司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目二期快速推

进，保障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目二期按期竣工投产。本次合作组合双方优势，通

过深度合作，设计并制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红土镍矿湿法冶金设备，建设全球竞

争力的红土镍矿湿法冶金高科技绿色制造园区，推动公司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目

制造绿色智能，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签署设备采购合同对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

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将推动公司印尼青美邦镍资源项目

二期的快速建设，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设备采购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在

具体实施内容、进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经双方共同签署的《青美邦二期红土镍矿湿法冶炼项目槽罐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七日 


